公共服务事项服务指南

1.组织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
一、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自2000年开始，全国妇联与司法部等部门每年联合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时间为“三八”妇女节前后一周，要求各级妇联上下联动开展，成为妇女法治宣传教育和依法维权工作的知名品牌和成功模式。

二、承办机构

市妇联权益部

三、服务对象

妇女群众

四、服务流程

“三八”妇女维权周期间，围绕“建设法治淮南  巾帼在行动”，全市各级妇联组织上下联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其他与妇女儿童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学习，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进一步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全社会关心爱护妇女儿童的良好社会环境。

五、办理时限

“三八”妇女节前后一周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市妇联权益部

电话咨询：12338
2.“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

一、办理依据

根据全国妇联《关于加强新时代12338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建设的意见》《关于推进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安徽省妇联《关于推进安徽省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等要求，要求各地加强12338热线建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办理机制、提升服务效能, 建设职责明晰、高效便捷、可及性强、妇女群众信赖的专业服务热线,在回应妇女儿童和家庭“急难愁盼”问题上发挥妇联组织独特作用, 不断增强妇女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承办机构

市妇联权益部

三、服务对象

妇女群众

四、服务流程

1．接线；2．登记；3．答疑解惑；4.调解或法律援助
五、办理时限

法定工作日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七、咨询方式

市妇联权益部

电话咨询：12338
3.开展三八红旗手（集体）推荐

  一、办理依据
依据《安徽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三八红旗集体评选表彰工作暂行办法》（皖妇〔2025〕2号）全文。

二、承办机构
市妇联组宣部
三、服务对象
全市广大妇女（集体）

四、申请条件
安徽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的基本条件：

（一）18周岁以上，在安徽省生活、工作的中国女性公民。

（二）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三）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主动作为、勇挑重担、岗位建功、争创一流，争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作出突出贡献，具有感人至深的模范事迹，在全省广大妇女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引领示范作用。

（四）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模范发挥独特作用，积极传承文明、弘扬新风，品德高尚、无私奉献。

（五）安徽省三八红旗手一般应获得过市级三八红旗手,或全国（省）评比表彰保留项目中的市厅级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或党和国家及我省推树的重大典型，或在重大项目、突发事件、应急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模范等。

（六）安徽省三八红旗手标兵从安徽省三八红旗手中推荐产生，是安徽省三八红旗手中的杰出代表。

（七)安徽省三八红旗手（标兵）不重复授予。

安徽省三八红旗集体基本条件：

（一）女性比例为60%以上的单位或组织。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三）为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创先争优、努力拼搏、担当作为，创造非凡业绩，作出突出贡献，在行业和领域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示范性和美誉度。

（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公益理念，倡导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激发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五）安徽省三八红旗集体一般应获得过市级三八红旗集体，或全国（省）评比表彰保留项目中的市厅级以上单位授予的荣誉，或党和国家及我省推树的重大典型，或在重大项目、突发事件、应急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等。

（六）安徽省三八红旗集体一般不重复授予。

五、推荐流程

（一）全省16个省辖市妇联，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委、省国资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武警总队政治工作部，省妇联团体会员为组织推荐单位，负责各地各单位的推荐工作。

（二）各市名额分配原则上以行政区域的女性人数为基准，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确定；其他推荐单位按其行业领域情况实行总量控制。每次在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年度表彰总名额中拿出一定名额，进行社会化推荐。

（三）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三八红旗集体由组织推荐单位等额推荐拟表彰对象。安徽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候选人由各组织推荐单位分别推荐1名候选人。

安徽省三八红旗手的社会化推荐，由安徽省妇联在“安徽徽姑娘”微信公众号发布社会化征集公告，设立社会化推荐平台，面向社会通过本人自荐、他人举荐或单位推荐形式，公开征集候选人。

（四）推荐对象需要征求属地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工作单位等部门意见。拟推荐的企业负责人（企业），须经当地县（市、区）级以上社会工作部、市场监督管理、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审查同意。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还需要经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审查同意。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干部（单位），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得有关组织人事和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同意。农民需经农村基层党组织审查同意。

推荐对象须经“两审三公示”。组织推荐：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组织推荐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公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资格复查，组织召开初评和终评评审会，在省妇联党组审定评选表彰对象后，通过安徽妇女网公示。社会化推荐：评审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召开初评评审会，委托社会化初审建议人选的主管单位、属地管辖妇联组织分别按安徽省三八红旗手评选条件严格进行资格审查，并进行公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进行资格复查，组织召开终评评审会，在省妇联党组审定评选表彰对象后，通过安徵妇女网公示。

六、收费依据及标准
免费
七、咨询方式
市妇联组宣部

联系电话：0554-6645315
